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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广东顺德北滘中学语文
教师袁磊写了一篇网络小说

《在东莞》，自称“以‘80后’

爱情、东莞桑拿、黄道生活为
背景，写出一个不为人知的
隐秘世界”，结果被东莞警方

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抓
走。警方表示，这篇小说影
响较大，有损东莞形象，已
经达到追究刑责的程度。

这让人怀疑，当地警方

对袁磊动手的原因，根本不
是什么涉嫌传播淫秽物品
罪，很可能是“以言定罪”。

理由很简单，因为袁磊
的小说，描写了东莞桑拿行
业的情况，用他妻子的话说，

“是一个现实批判性质的小
说。”换句话说，是一个揭东
莞家丑的小说。也许在警方

看来，袁磊不但利用小说的
形式对东莞进行了“负面报
道”，更重要的是，警方对桑
拿行业负有管理责任，揭桑
拿行业的问题，是对当地警
方的“大不敬”。警方当然不
敢“以言定罪”，但弄个传播
淫秽物品罪抓人，照样能达
到治言论罪的目的——— 这就

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

其实，这样的案例已不是第
一起，比如不久前，以报告文
学的形式描写当地水库移民
生活现状的陕西作家谢朝
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
家中带走，用的则是涉嫌非
法经营罪。

如果袁磊的小说写了
“黄道生活”就算涉嫌传播淫
秽物品罪的罪证，那么，写过

《废都》的贾平凹是不是也得
抓起来问罪？写过《糖》的棉
棉、写过《上海宝贝》的卫
慧，是不是都得抓起来过
堂？写过《金瓶梅》的兰陵笑
笑生、写过《三言二拍》的冯
梦龙甚至写过《查泰莱夫人
的情人》的劳伦斯，是不是
都得从地下挖出来鞭尸三
日？也许袁磊小说中有描写
不节制的地方，但以涉嫌传
播淫秽物品罪抓起来，人们
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的社会
对一个网络写手，竟然连这
样一点宽容都不能给吗？袁
磊被抓说明，现在一些地方
为达到“防民之口，甚于防
川”的目的，已经不顾什么
法律尊严，不顾公民言论自
由的宪法权利，只要能达到
控制的目的，就可以罗织任
何罪名陷害公民。

这其实是一种行政和司

法权力碎片化表现，也就是
说，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片
国土上，虽然我们有统一的
法律和公共权力，但事实上
法律和公权力常处在支离破
碎的碎片化状态，最典型的
表现就是一些地方官为了个
人利益，把法律变成手中的
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用传播淫秽物品罪、非法经
营罪来治公民的“言论罪”，

正是一些地方捏出的新花样
儿。

东莞警方说，带走袁磊
之前，手续齐全。其实，这是
不必强调的，一级政府部门
算计一个普通公民，当然要
弄个手续齐全，否则，智商就
太低了。前段时间，江西宜黄
县在拆迁中，逼得公民自焚
身亡，当地政府竟然拍着胸
脯说，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的
作为合理合法——— 手续当然
也很齐全，但最终还不是手
续齐全地把人给逼死了？

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我
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会充满恐
惧感，难怪在袁磊被抓后，另
一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说，

也许下一个就是我。对公民
权利最大的威胁，不是普通
的犯罪，而是公权力的扩张
和滥用，这是我们必须时刻
警惕的。

□乔显佳

一位在高校工作的朋
友日前无奈地对笔者说，他
十一岁的儿子在济南东部
的一所小学学习，开展素质
教育后，学校备了两张课程
表，领导检查、记者采访时
一张，平时上课时一张，课

程安排相差甚远。一日，朋

友的孩子回家问：学校安排
我们在镜头面前说假话，我
该怎么办？

是啊，我该怎么办？这
个问题难住了朋友，也难住
了笔者。如果教导孩子对此
默认，那么就相当于暗示
他今后对其他作假的事情
也可以采取纵容的态度；

反之，若不听从学校的安
排，则可能会让孩子吃亏。

任谁是孩子的家长，也会觉
得很为难。

我的这位朋友是一所
财经类院校的中层管理人
员，他忧虑地说，实际上，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
学，各个教育阶段类似掩
耳盗铃、自欺欺人的事情
不在少数。

面对一张白纸一样的
孩子，教育首先应该不说假
话，我想对朋友说，说真话
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宁
可他走入社会之后再交学
费。

□孙国伟

在国美事件中，以陈晓

为代表的管理层与大股东

黄光裕之间为争夺公司控

制权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

的商业战争。在最终的股东

投票中，陈晓以微弱优势胜

出，这场持续两个月之久的

纷争终于尘埃落定。

回顾这次事件的全过

程，其意义远远超越事件

本身，必将成为上市公司

治理的一大经典案例。抛

开事件背后的利益纠葛和

是是非非，只要这场控制

权之争是严格遵循商业规

则的公平博弈，最终控制权

的归属并不重要，这取决于

股东的最终投票，也恰恰体

现了程序正义。虽然陈晓在

最终的投票中胜出，但这场

纷争没有胜者。大股东黄光

裕失去了公司的控制权，陈

晓则失去了众多消费者和

股东的信任。当然，这源于

股东和公众对其道德操守

的质疑，而非对其经营管

理能力的不信任。

据说在股东大会上，

一位股东表示国美之争是

道德问题，并表示管理层

需要更换。难道这次事件

仅仅是道德问题吗？显然

不是。在遵守规则和程序

正义的前提下，我们不应

该对他人提出额外的道德

要求。这场控制权之争为

我们上了关于公司治理问

题的生动一课，让我们不

得不反思其背后的根源，

也是我国企业在法治环境

下完善现代公司治理必须

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上市企业作为一个“共

和政体”，必须解决其治理

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次事

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是我

们必须认真思考的。第一，

这次事件中是否存在管理

层与部分股东之间以及部

分股东之间以串谋或不正

当手段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的行为。在正式投票之前，

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

富达基金等几大战略投资

者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哪

一方，这恰恰体现了他们

作为成熟的机构投资者熟

悉现代法治和公司治理规

则的一面。在符合商业伦

理和遵守法律的情况下，

他们有权行使自己作为股

东的权利，股东投票结果

应该得到尊重。仅仅通过

指责外资机构投资者并不

能解决问题。第二，以陈晓

为代表的管理层是否履行

了其承担的信托责任，是

否有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审视国

美电器是否存在内部人控

制问题。有效地解决内部人

控制问题是我国众多民营

企业向现代公众企业转变

的关键一环，如果这一问题

不能解决，那么众多的民营

企业将会产生畏惧心理，从

而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壮

大。第三，国美电器从最初

的民营企业发展成上市企

业，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

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

同时也就产生了经理人的

道德风险问题，那么其为

职业经理人设计的激励机

制是否合理呢？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如果没有恰

当的激励机制，经理人与

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

避免。第四，大股东的行为

是否充分考虑到其他股东

和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尤

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股

东的利益。股东在最终的投

票中抛弃了黄光裕，难道这

不值得深思吗？

公司治理的核心目的

在于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这一目标要兼顾大中小股

东、管理层、债权人和消费

者等多方的利益，绝不仅

仅是为某一方谋利。我们

期待着国美电器能早日捐

弃前嫌，结束纷争，再创辉

煌，也期待着其他企业能

从中吸取教训，完善企业

的治理结构。

该不该让孩子说假话
>>千佛山论语

黄陈之争，我们学到了什么
在遵守规则和程序正义的前提下，我们不应该对他人提出额外的

道德要求。这场控制权之争为我们上了关于公司治理问题的生动一课。

>>声音

韩寒不会成功，因为他

只是写感想。

——— 李敖访谈节目再
“开炮”，贬韩寒作品是“臭
鸡蛋”。

奋斗初期勿将钱财与

尊严挂钩。

——— 联想集团董事局
主席柳传志说。

大盘股就该沉沦，属好
事一桩。

——— 财经评论人叶檀
说，大盘股沉沦是中国经济
结构转型的先声，不必给A

股扣上不理性的大帽子。

建议大学生毕业后5年
再买房。

——— 成思危认为，政
府应出台政策，对毕业 5

年后买房的大学生给予降
低头款、优惠利率等，以
使他们买得起房。

■本版投稿信箱：

zhangjinling@qlwb.com.cn

抓作家其实就是“以言定罪”

如果袁磊的小说写了“黄道生活”就算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罪证，那
么，写过《废都》的贾平凹是不是也得抓起来问罪？写过《糖》的棉棉、写过《上

海宝贝》的卫慧，是不是都得抓起来过堂？

>>头条评论


